
山东理工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材料院字〔2022〕17号 

               

关于组织开展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2022年度国内访问学者选派工作的通知 

 

各系、中心、研究院、办公室： 

为加强我院与国内知名院校的交流与合作，提升学院师资队伍建设水平与

学科影响力，根据山东省学位授权点精准培育工作要求以及学校《博士学位授权

点精准培育工作实施方案》（鲁理工大政发〔2021〕83号）等文件精神，结合实

际，现组织开展学院 2022年国内访问学者选派工作，相关事项说明如下： 

一、选派对象与条件 

㈠选派对象 

材料科学与工学院教职工。 

㈡条件要求 

1.关心学院建设与发展，集体荣誉感强，沟通交流能力强。 

2.从事教学科研工作 2年及以上，具有较好的专业素质能力。 

3.访问时间 6个月。 

二、选派名额 

原则上不超过 2人。 

三、选派程序 

㈠个人申请。个人联系确定访问单位与合作导师，填写附件 1表格，报学

院审批。 

㈡学院审批。学院组织学科专家评审申报材料，确定拟选派人员名单。 

㈢公示发布。公示 3个工作日，学院党政联席会研究通过后发文公布。 

㈣签约派出。入选人员与学院签订协议，在规定时间前办理请假手续外出。 



四、其它说明 

㈠申请人须符合《山东理工大学教职工进修培训管理办法》、《山东理工

大学中青年骨干教师海内外访学计划实施办法》（鲁理工大政发〔2017〕64 号）

等文件相关要求。 

㈡访问单位与合作导师要求 

1.访问单位应在学院提供的院校目录内（目录在司维蒙老师处查询）。 

2.合作导师要求在材料学科有较强影响力，学术造诣精深。 

㈢以下人员不在选派范围。 

1.已被学校相关职能部门确定为 2022年外出资助人员。 

2.2016年（含）以来引进人员首聘期考核不合格人员。 

3.2019年（含）以来有国内外高校访学交流经历人员。 

㈣按期履行协议任务人员外出期间的岗位考核分值减免与费用支持参照教

务处政策执行。 

㈤经发文以布的入选人员应在 2023 年 2 月 28 日前与学院签订外出协议，

并办理请假手续外出；因个人原因未在规定时间内外出取消其外派资格，同时取

消其二年内学校各类外出访问交流申请资格。 

㈥申请人员应将填写材料（纸质版 1 份，电子版 1 份）于 2022 年 6 月 22

日前交至司维蒙老师处。 

 

 

 

附件 1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国内院校访问申请表》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2022年 6月 2日 



附件 1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国内院校访问申请表 

姓名   性别   出生年月   

最后学历   最高学位   毕业时间   

入职时间   现聘岗位   工作系室   

访问单位   合作导师   访问起止时间   

身份证号   
手机   

电子邮箱  

个人 

简历 

 

申请 

理由 
重点围绕如何有效支撑我校材料学科建设与发展进行阐述。 

特别 

申明 

本人已了解《山东理工大学教职工进修培训管理办法》、《山东

理工大学中青年骨干教师海内外访学计划实施办法》等相关文件，

并愿意承担所要求的一切责任和义务，如因个人单方面违反有关规

定而产生的各种纠纷及连带责任由个人承担。 

 

    申请人签名：       年  月  日 

系/中心/办

公室负责人

意见 

 

 

 

 

单位内排序：                负责人签名：       年  月  日 

学院意见 

 

 

负责人签名：        年  月  日 

备注  

注：1、本表按 A4 规格打印；4、本表电子版发送到邮箱：287512719@qq.com 


